通        知

各科室、各班主任：

根据主办院校考试安排，学校研究决定，各年级函授生2009年下学期考试定于12月12日和13日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班主任接知后于12月6日前要采取各种措施，尽快详细的通知函授生本人届时到安排的考点参加考试，不得有误。 

二、通知时需将函授生考试的科目、时间、地点、考场位置以及学生证(或身份证）、考试用书等各项内容一并交代清楚。本次考生所属考试县区不能调换。

三、通知时要再次向考生本人重申其所属院校、年级，所学专业等 。 

四、各年级本学期教材还没发完的，必须尽快在考试前发送到学员手中。考试期间教材一律不再发放，由班主任自行解释。

五、未交下学年学费的学员必须在考试期间上交，否则下学年主办院校给其办理休学手续，责任由学员自负。

六、考点考生情况：

1、广饶考点：（广饶县委党校—月河路北段广饶中专南邻）

12月12日：169人(鲁东08级78人、鲁东09级37人；泰医09级53人；青农大1人)。

12月13日： 113人（理工09级）。

2、利津考点：（利津县委党校—利一路西段路南凤凰广场斜对面）

12月12日：123人（鲁东08级4人；鲁东09级60人；泰医09级52人；青农大09级7人）。

3、育才学校考点：（东营市东城沂河路中段）

12月12日： 501人（理工08级），补考67人（理工09级）
12月13日： 725人（理工09级），补考57人（理工08级）
4、翰林学校考点：（东三路149号市民政局北邻）

12月12日： 179人（鲁东08级23人、鲁东09级51人；泰医09级96人；青农大09级9人）。

希望全体教职工高度重视这次考试工作，一切从大局出发，以良好的态度和高质量的服务树立学校良好的社会形象，力争使这次考试更加规范，善始善终。 

注：考场考试科目具体安排请到学校网上查询www.dyhanlin.com“函授教育——通知通告”专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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